
学院安全防火组织机构责任人的责任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》（GB 25201-2010）和《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消防安全管理制度》等文件的相关规定，按照“誰主管，谁负责”的要求，为进一步明确消防安全管理责任，结合网格化精细管理的需要和各部门工作实际，现对学院各级安全防火组织机构责任人作如下要求：
1、安全防火办公室设在保卫处，在院长领导下负责学院安全防火的日常工作，定期检查各部门安全防火自查情况。
2、各二级部门负责人（处级干部）负责每周汇总一次下属部门安全防火检查情况，督促下属部门将安全防火检查工作落实，对下属部门反映的隐患及时处理，处理不了的及时向院领导反映。
3、各三级部门负责具体落实每日的安全防火检查工作，明确负责区域内每个房间（办公室）和相关公共区域的负责人，督促、检查具体责任人每天的安全防火检查工作并做好记录，并对上报的安全隐患进行处理，每周将检查情况交二级部门负责人汇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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